
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高中部一年級重修暨自學輔導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 高級中學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11、12 條。 

(二) 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學學生重修學分實施要點。 

(三)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。 

(四)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第 14 條。 

二、目的：協助本校學生不及格科目學分之補修與學習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112 學年度高一各科成績不及格之學生及高二、高三學生前學年未通過之必修學分。 

四、開班原則： 

(一) 若學年平均成績不及格，可申請成績不及格之學期進行專班重修。 

(二) 不及格科目學生人數或申請重修人數達 15 人者開重修班，由學生申請重修；未達 15 人者開辦自學輔導；未達 5 人者不予開課。 

(三) 重修班每學分上課 6 節；自學輔導班每學分上課 3 節，每學分收費 240 元+冷氣費 5 元，共 245 元。 

五、報名登記(請務必登記，以免無法開班，若影響開班班別者，未登記者亦不提供報名繳費，請注意 7/15 高一上國文科目開班)： 

(一) 登記時間：113 年 7 月 12 日(五)至 112 年 7 月 13 日(六) 下午 24 時截止 

(二) 登記方式：網路登記報名，至 https://reurl.cc/qVe2W0 填寫登記表單(需先登入本校 Google 帳號)。 

(三) 登記統整後於 113 年 7 月 14 日（日）下午 17 時前公告網站成功開課之課程及開課日期與班別-目前僅為暫定課表，課程開於 7、8 月的

每日 8:00-19:00 間為原則(請自行排除私人因素，且登記不等同於完成報名與開課)。 

六、正式報名與繳費： 

(一) 報名時間：113 年 7 月 15 日(一)上午 9- 15 時 至 7 月 16 日(二)上午 9 時~中午 12 時。 

(二) 報名地點：多功能教室 

(三) 報名方式：(未於期限內完成以下手續之同學，非僅登記，視同放棄報名，將自行負責)。 

(1) 填寫紙本報名表確認報名科目，計算繳費金額。 

(2) 持現金進行繳費。 

(3) 請自行手機拍照報名表單，報名表單須於學校留存，學校開立電子收據寄至學生公務信箱。 

七、學生應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學生未正式報名專班重修或自學輔導者，一律視同放棄取得該科學分資格。 

(二) 本學年重修暨自學輔導，將採實體課程進行，學生依據重修自學計畫提出申請及繳費，應依排定之課表準時參與課程，並遵守學生上課之

規定及出缺勤作業辦法。 

(三) 學生提出申請重修自學計畫後，由學校安排重修班級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調班。 

(四) 學生報名繳費後，除因不可抗力因素或因故無法開課外，一律不得退費；不得以無實際參與課程或衝堂或選課選錯（諸如成績及格卻選擇

修課等）等事由要求退費，故請同學審慎思考後再行繳費。 

八、學生出勤及成績考核 

(一) 參加重修自學同學，務需準時參與課程，授課教師將確實點名。 

(二) 上課期間因故未能參與課程時，應向任課教師辦理請假手續。 

(三) 上課缺席時數達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予成績考查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(四) 評量方式由任課老師專業自主，並於開課時與學生說明評分標準(含出缺席、生活常規、作業、考試….等) 

(五) 學科重修、自學輔導成績及格者均以六十分計算（特殊生依及格分數計算），其餘依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辦理。 

九、若有任何變更將公布於學校網站（首頁→學生與家長園地→高中考試資訊與重修）。 

十、有關畢業資格及學分問題，請自行參照畢業標準後進入校務行政系統計算。 

十一、 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 
 

https://reurl.cc/qVe2W0


 
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 1 2 學年度高一重修暨自學輔導課程一覽表 (學生 ) 

 
此為<暫定課表>將依登記與正式報名人數<7/14>、<7/18>將會再修正班別，請務必自行注意 

 

科目 
學分(必/

選) 
班別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地點 上課時數 費用 備註 

國文一上 4(必) 自學 7/15(一)-7/16(二) 
08:00-12:00、13:00-17:00 (一) 

08:00-12:00 (二) 
204 12 980  

國文一下 4(必) 重修 
7/26(五) 

7/29(一)-8/2(五) 
08:00-12:00 204 24 980  

英文一上 4(必) 重修 

7/19(五)-7/20(六) 

7/22(一)-7/23(二) 

7/28(日) 

13:00-17:00(五) 

08:00-12:00(六)~(二) 

08:00-12:00、13:00-17:00(日) 

1.204 

2.202 
24 980  

英文一下 4(必) 重修 8/05(一)-8/10(六) 08:00-12:00 
1.108 

2.109 
24 980  

數學一上 4(必) 重修 7/29(一)-8/03(六) 13:00-17:00  

1.105 

2.106 

3.204 

24 980  

數學一下 4(必) 重修 8/05(一)-8/10(六) 13:00-17:00 

1107 

2.108 

3.109 

24 980  

歷史 2(必) 自學 7/22(一)-7/23(二) 13:00-16:00 204 6 490  

健康與護理 2(必) 自學 8/04(日) 
9:00-12:00 

13:00-16:00 
健護教室 6 490  

地理 2(必) 自學 7/26(五)-7/27(六) 13:00-16:00(五)~(六) 204 6 490  

公民 2(必) 自學 7/17(三)-7/18(四) 09:00-12:00 204 6 490  

化學 2(必) 重修 8/12(一)-8/14(三) 08:00-12:00 204 12 490  

生物 2(必) 重修 8/12(一)-8/14(三) 13:00-17:00 204 12 490  

地球科學 2(必) 重修 8/15(四)-8/17(六) 08:00-12:00 
地科 

實驗室 
12 490  

物理 2(必) 重修 8/15(四)-8/17(六) 13:00-17:00 
量子電腦 

研究室 
12 490  

高一家政 2(必) 自學 8/19(一)- 8/20(二) 09:00-12:00 
家政 

教室 
6 490 

"請接受邀請加入高一

家政重修雲端教室" 

校訂必修 

溝通與表達 1 
1(必) 自學 8/21(三) 9:00-12:00 

圖書館 

閱覽區 
3 490  

高一生科 2(必) 重修 8/22(四)-8/24(六) 08:00-12:00 
生科 

教室 
12 490  

高一 美術、體育、資訊、文化與創新 不成班 

附註： 

(1)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，若重修班人數未達 15 人，將改開自學輔導班減少時數，反之亦然；若登記人數未達 5 人，配合收支

平衡原則不開班。另各科目若遇颱風天放假將另擇時段補課。 

(2) 體育班 201.301 請依課程名稱(非年級)報名，如高三所修健康與護理，請報名高一健康與護理，若有疑問請洽教學組 

 


